附件1
普陀区加快发展科技金融产业实施意见
[bookmark: _GoBack]（草案）

为加快推进科技金融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，更好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一、扶持对象
本意见适用于依法设立，信用记录良好，符合区域产业导向的科技金融企业、金融功能性机构。
二、扶持方式
（一）推进产业集聚
1、支持科技金融产业集聚。鼓励境内外各类科技金融产业企业和金融功能性机构至本区经营，经专家评审会或者评审委员会评估确定，对科技金融企业，给予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的扶持；对金融功能性机构，给予最高不超过300万的扶持。
    2、支持企业驻区发展。对企业在本区购置自用办公用房的，按不超过实际购房价款的2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扶持；在本区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，根据实际租赁面积，按不超过年租金的50%，给予年度不超过300万元的扶持，以三年为限。
3、支持企业人才队伍建设。对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，每人给予最高20万元的安家扶持；在上海购置自有住房的，每人另外给予最高30万元的住房扶持。
    4、支持跨境投融资创新。支持符合条件的资产管理机构通过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（QFLP）试点投资境内企业，对QFLP试点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扶持。
（二）支持企业发展
5、鼓励产业并购重组。支持科技金融企业开展同行业、上下游和吸收合并，实现资源整合，根据并购交易额规模，给予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的扶持。
6、鼓励区内地方金融组织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。对日常经营规范良好，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地方金融组织，给予融资金额1%的风险补偿扶持，年度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7、私募投资基金企业投资未上市企业，累计投资额达到3000万元且投资期限满1年的，按实际到位投资额的1%给予扶持，年度不超过200万元。
8、鼓励境内外各类科技金融产业企业和金融功能性机构合法经营，经专家评审会或者评审委员会评估确定，围绕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，综合考虑企业服务实体经济、产品创新、研发投入、合规风险投入、市场拓展、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给予扶持。
（三）优化金融生态
9、对获评上海金融创新奖等奖项的科技金融企业及金融功能性机构，以及入选上海“东方英才”等各类人才计划的金融人才，按市级奖励资金1：1比例给予区级扶持。
10、支持在本区举办区级以上具备品牌影响力的科技金融论坛、峰会、展会等活动，根据活动级别，按实际发生费用的50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扶持；鼓励研究机构等金融智库开展区级以上科技金融理论研究，根据课题级别，按实际发生费用的50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扶持。
三、使用管理
[bookmark: OLE_LINK36]（一）区投促办会同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，根据本意见制定实施流程和细则，落实项目审核、跟踪、评估等工作。本政策条款若与上海市、普陀区制定的其他政策有重复交叉的，按照“从高不重复”原则予以支持。
（二）各重点地区投资促进中心负责受理扶持项目申请、进行形式审查，在政策实施部门完成项目审核后负责向申报单位答复，并配合实施部门做好项目管理服务工作。
（三）各预算单位负责编制年度专项资金预算，并按程序向区财政局申请拨款，区财政局负责执行相关扶持资金的拨付，在项目过程中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管理。
（四）本意见按照《普陀区产业政策绩效评估管理办法》，实行绩效评估管理。
四、附则
（一）实行产业专项资金全过程信用管理。申请本政策扶持的企业或机构，将接受信用审查，过去三年内存在严重失信行为或违法行为的，取消申请资格。企业或机构在享受扶持过程中存在失信行为，经查实的，按照有关规定报送市、区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。扶持对象存在弄虚作假、骗取扶持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，经查实的，将立即取消一切扶持资金并追缴资金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    （二）本意见自202X年X月X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X年X月X日。区投促办2024年12月2日印发的《普陀区加快发展科技金融产业实施意见》（普投资规范〔2024〕2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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